合同编号：
技术服务合同
  项目名称：   CNC四轴治具快速架机技术的研发        
  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立铠精密科技（盐城）有限公司   
  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 日善电脑配件(嘉善)有限公司           
  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2024年01月01日          

  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  浙江嘉善                

有效期限：  2024年01月01日-2024年06月30日 
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
填 写 说 明
一、本合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的技术服务合同示范文本，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可推介技术合同当事人参照使用。

二、本合同书适用于一方当事人（受托方）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（委托方）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。

三、签约一方为多个当事人的，可按各自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等，在"委托方"、"受托方"项下(增页)分别排列为共同受让人或共同让与人。

四、本合同书未尽事项，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，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五、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，应在该条款处注明"无"等字样。

技术服务合同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立铠精密科技（盐城）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住  所  地：    盐城市亭湖区盐才路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张世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董巧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联系方式 ：                1391852639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通讯地址：       盐城市亭湖区盐才路8号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电子信箱：        Kaichuan_Gu@casetekcorp.com    
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     日善电脑配件(嘉善)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住  所  地：   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惠民街道长江路95号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蒋立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陶怡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通讯地址：     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惠民街道长江路95号          

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15958324626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yiling_tao@casetekcorp.com                
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 CNC四轴治具快速架机技术的研发  项目进行 优化升级 的专项技术服务，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。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规定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第一条 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：
技术服务目标：本项目研发的CNC四轴治具快速架机技术应用于3C产品的四轴定位，针对CNC四轴治具快速架机技术应用难题，主要解决在加工过程中，固定工件加工的时候容易出现晃动的问题。
二、技术服务的内容：（1） 位移及运行方式研究。（2）针对精准同心度的设计优化：定位槽的直线度精度要求＜0.02mm，保证马达和尾座的Y方向中心同心度。使用CNC机床一次性加工到位，保证四轴马达和尾座Y方向中心100%同心。（3）凹凸间隙定位研究：L块左右定位凸台与L块中心对称精度要求＜0.01mm.保证每一个L块连接马达/尾座的圆孔和连接桥板的定位凸台Y方向同心度和L块的高度。（4）高精度轴定位研究：拟将桥板上连接雄克的定位孔和连接L块的定位槽一次性线割出来，精度要求＜0.01mm。
3.技术服务的方式：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，进行现场沟通后进行设计，并在完成图纸绘制与流程卡制作后到现场指导改进。
第二条 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技术服务工作：
1. 技术服务地点：　嘉善　 ；
      2. 技术服务期限：　一年　；
      3. 技术服务进度：
2024.01.01-2024.01.08：确立主要内容及目标及进行相关技术资料收集和相关技术调研；2024.01.09-2024.03.31：完成全制程工艺设计优化及实验数据测试；2024.04.01-2024.06.24：物料采买，完成工艺测试及技术优化、初试及中试工艺验证，确认良率；2024.06.25-2024.06.30：项目验收结题及投入使用。    

4.技术服务质量要求：合同期内专职技术服务,项目正常生产后长期提供技术咨询。
      5. 技术服务质量期限要求： 一年   。
第三条  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服务工作，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列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：
    1.提供技术资料：
    (1)产品图纸  。
    2.提供工作条件：
    (1) 无 。
    3.其他： 无 。
    4.甲方提供上述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： 3个月内，纸质或电子文档    。         

第四条  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报酬和支付方式为： 
    1.技术服务费总额为：   人民币5600万元（伍仟陆佰万元整人民币）  ；
    2.技术服务费总额由甲方  分期  （一次或分期）支付乙方。 
    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
（1）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支付总费用的20%              
（2）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支付总费用的50%。            
（3）技术服务期满后，支付剩余价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   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和帐号为：
    开户银行：         交通银行嘉兴嘉善支行                    
    帐    号：         709002803018010133867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五条 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：
    甲方：
    1.保密内容(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)：  设计开发中的产品设计方案 。
2.涉密人员范围： 参与项目工作的全体人员 。
    3.保密期限： 合同签订后至合同签订后五年内 。
    4.泄密责任： 由甲方泄密造成的损失，甲方承担相应的法律及经济责任 。
    乙方：
1.保密内容(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)： 甲方提供的原始资料和商业秘密、技术成果。
    2.涉密人员范围： 参与项目研发的全体人员  。
    3.保密期限： 合同签订后至合同签订后五年内 。
    4.泄密责任： 由乙方泄密造成的损失，乙方承担相应的法律及经济责任  。
     第六条 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求，另一方应当在 7  日内予以答复；逾期未予答复的，视为同意：
    1. 乙方项目负责人变更  ；
    2. 因技术等原因不能按时提交研究计划或技术报告  。
第七条  双方确定以下列标准和方式对乙方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进行验收：
    1.乙方完成技术服务工作的形式： 以纸质技术文件方式提供产品设计方案1套 。
    2.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： 双方认可的符合技术目标的技术报告  。
    3.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： 技术报告  。
    4.验收的时间和地点： 项目内容履行完成后30个工作日内，日达智造科技(如皋)有限公司内提交  。
    第八条  双方确定：
    1.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  甲  (甲、双)方所有。
    2.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  乙  (乙、双)方所有。

第九条  双方确定，按以下约定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：

1. 甲 方违反本合同第 三  条约定，应当按实际设计开发时间顺延 。
    2.  双 方违反本合同第 五  条约定，应当 按国家《保密法》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  双方确定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指定张宇光为甲方项目联系人，乙方指定蒋立峰为乙方项目联系人。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：
    1. 负责项目的技术协调  ；
    2. 负责项目的实施  ；
    3. 负责基础数据、中间资料以及成果的相互提交  。
    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。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第十一条  双方确定，出现下列情形，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，可以解除本合同：
    1.因发生不可抗力；
    2. 双方约定的其它情形 。
  第十二条 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确定按以下第 1  种方式处理：
    1.提交  嘉善  仲裁委员会仲裁；
    2.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 第十三条  双方确定：本合同及相关附件中所涉及的有关名词和技术术语，其定义和解释如下：
    1.  无  。
      第十四条  与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下列技术文件，经双方以  签字  方式确认后，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：  无      

技术背景资料 ；
    2.可行性论证报告；
    3.技术评价报告 ；
    4.技术标准和规范 ；
    5.原始设计和工艺文件；
    6.其他： 无   。  
   第十五条 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： 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另友好协商，并以书面补充协议方式加以确定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 

第十六条  本合同一式 两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 第十七条 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  

甲方：　　　立铠精密科技（盐城）有限公司    　　(盖章)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(签名)
年    月    日

乙方：           日善电脑配件(嘉善)有限公司      　　(盖章)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(签名)
年    月    日
